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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於臺灣地方派系研究有兩大重要面向：一是地方派系和國民

黨之間的經濟、政治資源交換關係；另一則是地方派系在民主化之

後和政黨結盟關係，由一黨化轉變為多黨化。本研究將探討一個過

去地方政治研究較為疏忽的面向：司法。司法對於國民黨的侍從主

義有兩個意義。一是，作為控制地方派系的工具；另一則是保護侍

從主義菁英所引起的貪污腐敗。在民主化之後，台灣的侍從主義發

生激烈變化。本論文將探討司法在侍從體系崩潰過程中所扮演的角

色。本研究將首先探討台灣司法獨立改革的歷史過程，此部分將分

為法院體系和檢察體系，案件分配（事務分配）和人事升遷問題將

是討論的重點。司法獨立對於國民黨的侍從體系帶來三個政治效

應：國民黨無法用司法來作為處罰地方派系的工具、國民黨無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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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來保護地方派系的貪污和買票、地方政治人物的被起訴和判刑

造成國民黨地方菁英的中斷。 

關鍵字： 侍從主義、司法獨立、司法改革、地方派系、國民黨 

壹、前言 

侍從主義在台灣的政治發展上，扮演一重要的角色，它在

戒嚴時期被國民黨動員來鞏固它的威權政權。在民主化之後，

台灣的侍從主義發生激烈的變化。例如，國民黨過去用來控制

地方派系的四個機制，分而治之、派系輪流執政、空降策略及

法律（Wu 1987），都已經失效（Wang 2004）。同時，過去地方

派系穩固的金字塔型組織結構也幾乎瓦解（王金壽 2004a）。

2000 年總統大選是國民黨最需要侍從主義組織來動員選民的

時候，它卻沒發揮預期的功能（王金壽 2004b）。雖然在單獨

政治人物個人層次，我們或許仍然可觀察到侍從主義運作的模

式，但就作為國民黨統治策略和選舉動員模式，侍從主義可說

是已經崩潰。本論文將探討司法在侍從體系崩潰過程中所扮演

的角色，主要是去瞭解自 1990 年代初期開始到 2000 年國民黨

下台，這之間的司法獨立改革，對國民黨侍從主義帶來的政治

效應。當然司法獨立改革並不是造成國民黨侍從體系崩潰唯一

的因素，至少還有下列重要因素，包括反對黨、政治市場化、

情治系統的去政治化、和媒體扮演重要的角色。1

關於台灣地方派系研究有兩大重要面向：一是地方派系和

                                                 
1 對於這些其他因素的討論，請見Wang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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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之間的經濟、政治資源交換關係。國民黨以政治經濟資

源來交換地方派系的政治忠誠，以鞏固其威權統治（朱雲漢 

1989; 陳明通、朱雲漢 1992; Wu 1987）；另一則是地方派系在

民主化之後，和政黨結盟關係，由一黨化變為多黨化，國民黨

不再是地方派系和政治人物唯一的政治結盟對象（趙永茂、黃

瓊文  2000; 陳怡如  2002; 杜慶承  2002; 徐永明、陳鴻章 

2003）。本研究將探討一個較為過去地方政治研究所疏忽的面

向：司法。司法對於國民黨威權體制最重要的功能，當然是合

法化台灣的戒嚴體制和國民黨威權政權。但是對於國民黨的侍

從主義和地方政治，司法有兩個意義：一是作為控制地方派系

的工具：為了讓地方派系接受命令，國民黨必須有一套暴力或

處罰機制，當地方派系或政治人物要反叛時，國民黨可以給與

必要打擊和處罰。而司法是國民黨可以動員，做為暴力機制的

一個重要工具。2 另一則是保護侍從主義菁英所引起的貪污腐

敗。侍從主義的資源交換關係，是個人式的且相當隱密，因此

易於導致貪污腐敗。而司法可以作為保護這些地方政治菁英，

免受於司法單位的調查起訴。只要這些侍從主義菁英可以受到

司法的保護，那麼國民黨就可以不用因為和這些政治菁英的結

盟，而付出太高的政治代價。因此本文的基本論點是，如果臺

灣的司法隨著民主化獲得某種程度的獨立，那麼國民黨的侍從

體系將會因此削弱。 

本研究首先將探討侍從主義理論，筆者將指出司法做為暴

                                                 
2 情治單位當然是另一重要的暴力機制。關於台灣情治單位在民主之後，去

政治化的歷史過程，和它對於國民黨侍從主義的影響，請見Wang 2004
（chapt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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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機制的一環，並沒有被台灣地方社會和政治研究者所重視。

再接著討論台灣司法獨立改革的歷史過程之前，筆者將探討如

何研究司法獨立。台灣司法獨立改革的歷史過程描述，將分為

法院體系和檢察體系，案件分配（事務分配）和人事升遷問題

將是討論的重點。司法獨立並不必然會帶來任何的政治和社會

改革，司法是有可能變成「獨立而無用」。因此，我們必須討

論司法獨立改革，是否真的會對國民黨的侍從主義和地方政治

產生任何的影響。本文將指出，司法獨立改革對於國民黨的侍

從體系，帶來三個政治效應：第一、國民黨無法像過去一樣用

司法來作為處罰地方派系的工具，因而無法輕易防止這些地方

政治菁英的叛逃和抵抗；第二、地方政治人物的被起訴和判

刑，造成國民黨地方菁英的中斷，並且讓社會更容易瞭解，由

侍從主義所導致的黑金政治的嚴重程度，也同時污損國民黨的

政治形象。也就是，讓國民黨因為使用侍從主義而付出一定的

政治代價；第三、國民黨無法用司法來保護地方派系的貪污和

買票。買票是國民黨和地方派系選舉機器相當重要的動員工

具，如果不買票，選舉機器根本無法有效運作，而司法是作為

買票作業的保護網。缺乏司法體系的保護，買票機器將很難有

效的運作。 

貳、理論討論 

一、侍從主義的三個機制 

在侍從主義中，恩主可以透過三個機制獲得侍從的政治支

持：資源交換、文化關係、暴力面向。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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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是資源交換，恩惠的互相交換是恩主與侍從之間二元聯盟的

最根本基礎（Lande 1977, xv; Clapham 1982, 2）。「恩主與侍從

之間的互動，是建立在不同型態的資源交換，一方提供工具性

的、經濟性的以及政治性的資源，而另一方則是許諾未來的忠

誠與團結」（Eisenstadt and Roniger 1981, 276）。恩主可以在選

舉之前、過程之中提供利益給侍從，或是承諾於選舉完再提

供。而恩主在選舉中獲勝，也代表恩主可以利用國家的資源，

侍從也可因此進一步間接得利，因此恩主在選舉中得勝，變成

侍從的間接目標（Lande 1977）。此一代表看法是侍從主義的主

流研究：資源基礎模型（the resource-base model）。 

 第二個機制是文化關係面向，也就是說在社會關係之下，

侍從「自願」的支持恩主。在此機制下，侍從對於恩主的支持

可以歸之於兩者之間，互相的忠誠、友誼、義務、信任和情感

等（Lande 1977; Eisenstadt and Roniger 1984; Gunes-Ayata 1994; 

Roniger 1994; Eisenstadt 1995, chapter 9）。「這之間的關係是對

功利主義動機的否定，相反的，是存在著一種對於忠誠和友誼

無價的需求，幾乎就像同在一個家庭一樣」（Silverman 1977, 

298）。也就是，恩主和侍從被期待對彼此做出一些利他行為，

包括有時必須為對方犧牲自己的利益。 

 前面這兩個機制經常為學界所論及。第三個面向是暴力機

制，這個機制經常被強調資源交換和文化關係面向的研究者所

疏忽（Flynn 1974; Hall 1977, 511-12）。恩主與侍從的交換關係

是一種不平等的關係。當侍從對於恩主的順從開始侵蝕衰退

時，恩主經常使用暴力或威脅，去繼續維持這支配關係

（Graziano 1977, 377; Hall 1977; Lemarchand 1981, 17-19; F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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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154-55）。這些暴力機制包括了赤裸裸的武力、威脅、收

回侍從現有的享受利益（Scott 1972, 99-100; Rhodes 1984）。「對

於恩主而言，讓侍從感覺恐懼害怕，是它最主要的權力手段之

一」（White 1980, 172）。雖然可以在理論分析上，對這三種機

制作分別討論，但我們必須強調在現實上，恩主經常是搭配不

同的機制，來維持對於侍從的支配關係（Scott 1972, 99-100; 

Chubb 1981, 80; Lemarchand 1981, 9-10; Ozbudun 1981, 255）。 

 台灣現有的侍從主義研究幾乎是和西方的理論強調重心

沒有太大的區別。大部分的台灣地方派系研究接受了西方侍從

主義的主流研究：資源基礎模型，強調恩主與侍從之間資源交

換分配關係。台灣最典型的代表作，莫過於陳明通和朱雲漢的

著作（朱雲漢 1989; 陳明通、朱雲漢 1992）。他們指出，國民

黨主要是以四種經濟特權來交換地方派系的政治忠誠，包括了

政府特許下的區域性獨佔經濟、省營行庫的特權貸款、公共部

門的採購、以及以地方政府公權力所換取的經濟利益。文化關

係面向也得到一部份學者的重視，這一研究取向以陳介玄

（1997）的著作為代表。他以「關係」面向作為切入點，將地

方派系的網路關係分為派系網路、樁腳網路和俗民網路。和西

方侍從主義研究一樣，除了一個相當重要的例外之外，台灣地

方派系研究對於侍從關係中暴力機制的探討最為忽略。吳乃德

（Wu 1987, 324-27）在其博士論文中指出，當地方派系人物坐

大時或是有反抗意圖時，國民黨經常使用法律手段來對付反抗

地方派系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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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侍從主義的轉型 

有三個主要理論在解釋侍從主義的發展和衰退：現代化理

論、國家理論、和制度論。現代化理論（Powell 1970; Theobald 

1983; Eisenstadt and Roniger 1984）論證侍從主義只是個轉型期

的現象。它只能在特定時期或社會條件下才能興盛，而且只能

維持一段有限的時間。窮人，特別是農民，是相當有可能去支

持侍從主義政治人物。在社會發展層次上，低度發展國家較有

可能發展出侍從主義政黨和國家機器。低度發展國家中的幾個

社會條件促成侍從主義的發展：恩主與侍從之間的地方性化或

面對面的關係、窮人對於保護和物質的立即需求、侍從相對有

限的社會流動，以及國家有限的能力。 

現代化理論預測侍從主義將隨著經濟成長、工業化和都市

化而轉型或進一步消失。都市中產階級經常有較高的教育水準

與所得，因此較偏好社會政策政治。都市中產階級的出現對於

侍從主義的維持與發展經常是一大挑戰。中產階級可以組成進

步聯盟（progressive coalition）（Shefter 1994, 3; Kitschelt et al. 

1999, 50）去改革國家行政體制，進一步挑戰侍從主義政治。

同時，全面性的社會福利政策的推廣也可以幫助削弱侍從主義

（Ware 1987, 128）。  

國家理論（Shefter 1994; Piattoni ed. 2001）強調投票權行

使和專業官僚組織成立的時間性。如果投票權大規模的拓展至

一般社會大眾，是在國家專業官僚組織形成之前，那麼政黨菁

英可以順利的使用國家資源去和選民建立直接的關連。但是，

勞工政黨在投票權大規模拓展之前，無法利用國家資源。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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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必須動員國家以外的資源，去建立群眾動員組織。 

如果專業國家官僚組織形成是在民主化或是投票權拓展

之前，那麼政治人物和政黨就無法輕易利用國家資源，去和選

民建立個人式和侍從主義式的連結。簡而言之，專業化國家官

僚促成政治人物和政黨導向政策式的選舉競爭；個人化、非專

業化國家官僚組織鼓勵政治人物和政黨去發展侍從主義。 

制度論強調選舉法（Ames 1995; Carey and Shugart 1995）

和行政立法之間關係的重要性（Linz 1994）。選舉法透過四種

機制影響政治人物或政黨發展侍從主義式的競選策略：政黨領

袖是否控制政黨候選人名單、單獨候選人的當選和同黨候選人

的關連程度、選民是投政黨或個人、選區大小。一般而言，侍

從 主 義 較 有 可 能 在 單 一 選 票 多 席 次 選 舉 制 度 （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NTV ） 和 開 放 式 政 黨 比 例 代 表 制

（Open-List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出現，而較不

可能出現在封閉型政黨比例代表制（Close-List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  

行政和立法之間的關係也影響侍從主義的發展。總統民選

的政治系統，因為有任命和解散內閣和直接影響行政決策的權

力、對立法法案的否決權、強大的行政命令權，因此較可能發

展出侍從主義政治。一般而言，如果最高行政職位是個人化的

話，這個政治系統將促進，總統給於國會議員和選民直接利益

以交換他們的政治支持，此種動員策略。簡而言之，非個人化

的選舉法和集體性內閣行政權較不太可能發展侍從主義。 

這三個理論無法完全解釋一個國家會朝向侍從主義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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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競爭政治（Kitschelt et al. 1999; Kitschelt 2001），他們一個

共同缺點是對於政治行動的缺乏討論（Fox 1994, 154-55）。雖

然如此，國家理論可以導引我們進一步注意司法在侍從主義發

展或衰退的重要性。國家理論強調國家組織官僚的自主性在影

響侍從主義發展的重要性。法院的其中一個功能就是社會控制

（Shapiro 1981）。一個威權政黨必須設計一套特別的制度，去

控制司法來達到其政治目的（Linz 1975; Toharia 1975）。Lenin

在俄國大革命之後，指示俄國政府和共產黨「鎮壓和暴力的典

型宣示，不是當場射殺，而是法庭的審判」（1965, 265）。政治

審判除了打擊反對者之外，更可以宣示執政者的意識型態或價

值（Kirchheimer 1961; Cohen 1969; Shklar 1986, 220）。因此，

只要司法獨立改革獲得一定程度的進展，那麼威權政黨對於司

法的控制必定減弱。誠如 Juan J. Linz（1997, 118）所宣稱「沒

有法治，就沒有民主」（No Rechtsstaat, No Democracy）。而司

法獨立是可以作為法治的一個指標（Chavez 2004, 9）。因此，

我們要觀察在民主化之後，司法體制作為國家專業官僚組織的

一部份，是否增加自主性和專業性。在理論討論上，只要司法

體制朝向獨立於政黨和政治人物操控的方向發展，我們將預期

侍從主義將較有可能朝向減弱或衰退。 

本論文嘗試彌補司法在台灣地方政治角色和侍從主義研

究上的缺乏，特別是台灣的司法改革在民主化之後獲得顯著的

進展。司法對於國民黨的威權體制有下列重要功能：第一，也

是最重要的功能，透過戒嚴令來合法它的戒嚴體制；第二，國

民黨利用司法來打壓反對人士。3 其他兩個關於國民黨侍從主

                                                 
3 關於這一部份，請見裘佩恩 1997，難能可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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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運作的功能，一是國民黨利用司法，來打擊和處罰反抗它的

地方派系人物，二是國民黨利用司法，來保護地方派系政治人

物的買票和貪污腐敗。對於國民黨的地方政治菁英而言，買票

是他們選舉動員最重要的工具。沒有買票的話，他們的選舉機

器將無法有效運作。而貪污腐敗的政治人物如果被起訴的話，

將被迫退出政壇或是更不容易在選舉中獲得勝利。因此，本文

的基本論點是，如果台灣的司法隨著民主化而越獨立的話，那

麼國民黨多多少少要喪失它控制司法的能力，進一步削弱它打

擊叛逃地方派系，和保護地方政治菁英的買票和貪污腐敗的能

力。地方派系在缺乏嚴重的處罰威脅之下，更容易叛逃國民

黨、抵抗國民黨的命令、或是向國民黨索求更多。而在缺乏司

法的保護之下，國民黨和地方派系的買票機器無法有效的運

作，而被起訴的貪污腐敗國民黨菁英，不僅可能中斷他們的政

治生命，也可能因此污損國民黨的形象。 

参、如何研究司法獨立 

在進入討論台灣司法獨立改革的歷史過程之前，讓我們先

討論一下「司法獨立」這個概念以及該如何研究它。雖然許多

學者給予司法獨立一些「應然面」上的定義，在實際經驗中，

我們找不到一個百分之百或完全的司法獨立。4「司法獨立是

一個相對而不是絕對的概念」（Cohen 1969, 972-75; Rosenn 

                                                 
4 關於司法獨立應然面的討論，請見Shetreet and Deschênes ed. 1985; Fiss 
1993; Kahn 1993; Russell 2001; Burbank and Friedman ed. 2002。關於台灣司法

獨立制度面的介紹，請見Tsai 2003。台灣法律學界對此問題應然面的討論，

見程春益 1988 以及「法官評鑑與身份保障」學術研討會，憲政時代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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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3）。同時，司法獨立是非常困難去確認和測量（Rosenn 

1987, 8; Larkins 1996）。Larkins 提供了一個較好的方法去研究

司法獨立改革： 

首先關鍵之點，是去尋找司法不獨立的證據，而不

是尋找司法獨立的證據……學者經常去尋找獨立

的證據，而這完全獨立的證據很有可能就不存在這

世界上。相反的，司法不獨立的證據存在所有的政

治體系中，而且相當容易去辨別和發現（1996, 
619）。 

因此在本研究中，筆者將討論台灣的司法獨立改革，如何

削弱國民黨對司法的控制，也就是這些改革如何克服朝向司法

獨立的阻礙。 

 筆者將首先描述一些司法改革先驅者的行動，雖然這些行

動是失敗的，而且這些改革者不是被司法體系處罰就是被迫退

出司法體系，但是他們有重要的政治和司法效應。他們不僅揭

發了司法的黑暗面訴諸於社會大眾，也同時替未來司法改革行

動者作了啟蒙的工作。接著將討論司法獨立改革，如何由司法

體系內部的基層法官和檢察官發動。對於國民黨政權，越不危

險也越不被控制的司法體系分支，越容易也越早改革和抵抗國

民黨的控制。就廣義的司法體系而言，最早發動改革的是律師

公會（胡蕙寧 1994, 205-259; Winn and Yeh 1995）。但是，律師

公會的改革也對國民黨政權的傷害最小。相反的，檢察體系最

被國民黨控制也最晚改革，但是當基層檢察官開始反抗國民黨

的控制時，它對國民黨的傷害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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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將討論司法獨立改革對於國民黨侍從主義體系

的影響。一個較獨立的司法體制並不意味它就能較弱化威權體

制。如 Tate（1993, 317）所指出： 

一個處在危機中政權，並不會以他們對待其他制度

一樣的方式，來對待司法體制，而把它們摧毀或是

明顯的改變它們，因為這個政權需要偽裝尊敬憲法

體制。而法院永遠被視為憲法的守護者和詮釋者，

任何對法院的直接攻擊將顯示出這個政權缺乏對

憲法的尊崇。 

或者，我們可以換一個方式來說，在西班牙威權政體之

下，「他們（一般法庭）是獨立的，因為他們根本是無力的」

（Toharia 1975, 486）。因此，我們必須確認，到底一個較獨立

的司法體制，是否能對國民黨的侍從體系產生任何作用。 

 和其他的比較司法研究一樣，要收集相關資料是非常困難

的。此一情況，在台灣的脈絡之下更形困難，因為台灣的法律

學者甚少作實證研究。到現在為此，我們還未見有學者，對於

台灣的民主化和司法改革之間的關係，發表相關著作。5 除了

一個顯著的例外（吳重禮、黃紀 2000），台灣學界關於司法對

於地方政治的影響幾乎沒有給予適當的關注。本文的資料主要

來自深度訪談，受訪對象包括了法官、檢察官、律師、社會運

                                                 
5 關於台灣民主化之後司法改革的簡略歷史描述，請參考呂太郎 2000; 劉恆

妏 2001。關於國民黨在大陸時期如何控制司法，請見Xu 1997，該作者也提

及，最近有關於台灣在民主化之後政治變遷的研究中，幾乎很少討論司法這

議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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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工作者、地方政治人物、競選總幹事和樁腳等。6 不過筆者

要在這裡強調，限於現有司法改革研究的缺乏，這裡對於台灣

民主化之後，司法獨立改革過程的描述是簡略和不完整的。這

必須期待更多的研究，才能對這一段台灣重要的歷史過程，有

一初步和較完整的理解。本文的敘述方式是以「個案描述」為

主，以這樣的方式呈現是基於下列理由。第一、現有學術界對

於過去十年來司法獨立改革的歷史至今沒有一基礎性的研

究。另外，即使從事司法改革的不同領域專業人士，不一定對

於司法獨立改革的歷史過程，有一較完整的理解。例如，從事

司改的律師和社運團體不一定對於法院改革的歷史有瞭解，同

樣的，從事法院改革的法官和檢察官，也可能對於律師界和民

間所從事的改革過程部分無知。第二、這樣的研究方式來自對

於司法議題研究的反省。7 司法議題的複雜性對行為主義或是

量化理論建構（例如：Segal and Spaeth 2002）是一大挑戰，因

為這樣的研究取向，經常為了建構一般性理論，簡化了事件的

複雜性和多樣性，更糟糕時可能扭曲了事實。政治學者Howard 

Gillman 對於這樣研究的反省指出，在研究司法的政治功能

時，我們應該以「敘述真實故事」（telling real stories）的方式

進行研究並從中導引出我們可以辯護的論點，而不是去擔心對

                                                 
6 限於政治敏感性及法律問題，筆者訪問時並沒有錄音，但可以隨意記下任

何訪談重點。一般訪問時間維持二至五個小時，最長者為九小時。同時為取

得受訪者的信任及避免替他們帶來任何不便，本文將所有受訪者以匿名方式

呈現。本研究的方法和Perry（1991）對於美國最高法院是否受理案件的研究

非常接近。Perry對此研究方式的兩難（呈現一個更精彩、更真實的故事vs.
研究者維持對於受訪者保持匿名的承諾）有特別的討論（266）。 

7 請參考Larkins 1996，Tate & Haynie 1993; 1994 and Gillman 1994 之間的辯

論，以及Gillman 2001 對於以行為科學研究法來研究法律相關議題的反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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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完整科學理論的建構（1994, 375）。 

肆、先烈犧牲期 

台灣的司法體系在台灣社會中是相當保守的。在 1980 年

代當台灣政治和社會開始轉型時，社會幾乎各個層面，例如環

保、學生和勞工等都開始出現改革運動，台灣的司法體系幾乎

感覺不到這股社會風潮。台灣司法體系必須等到 1993 年底，

由台中地院改革派法官發動改革之後，才有實質的進步。雖然

如此，在這之前，還是有少數的法官和檢察官嘗試去抵抗當時

的司法體制，雖然他們的行動都失敗，但是這些行動啟蒙了後

來的司法改革參與者。 

 這段時期主要有三個衝突個案，這三個個案，有一些共同

點。首先，所有的改革行動都失敗。二、幾個參與改革行動者，

都是相當年輕的檢察官和法官，剛進入司法體系不久，還沒有

完全被這體制馴化。三、參與改革行動者後來不是遭受處罰，

就是被迫辭職離開司法體系。最後，所有的抗爭事件，都受到

當時已經開放的媒體大量報導，不僅一般社會大眾，還有許多

法官和檢察官都受到這些事件的啟蒙。 

 第一個也是最惡名昭彰的衝突事件是吳蘇案。在台灣司改

的歷史過程中，沒有其他事件比這一個案還戲劇化。1989 年 1

月 11 日的清晨，新竹地檢署檢察官高新武，逮捕了吳天惠和

他的妻子蘇岡。吳天惠當時是負責司法人員操守的司法院第四

廳廳長，而蘇岡則是一名律師。他們兩人被指控行賄和貪污，

他們要影響當時新竹地檢另一名檢察官陳松棟所負責的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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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即使陳松棟已經數次明確拒絕他們的賄賂和關說，他們

還是持續的騷擾陳松棟，並強迫他接受賄賂。蘇岡還曾說過：

「不相信有司法官不收錢」（呂東熹 未詳, 181）。8 陳松棟將

這件事告訴了高新武，高新武在考慮了幾天之後，決定在沒知

會檢察長的情況下，逮捕吳天惠和蘇岡。相當諷刺的是，吳天

惠在司法院是負責法官操守和品行，而他被逮捕那一天是「司

法節」。 

 檢察體系曾經阻撓高新武的調查，但他終究還是起訴吳天

惠和蘇岡。而這期間，也傳出當時新竹法院院長黃金瑞嘗試要

介入此案。最後，吳天惠一審被判無罪。四名新竹法院的法官

和一名檢察官立即辭職抗議，再過一天，三名協助偵辦此案的

調查員也辭職抗議。三個月之後，高新武被迫辭職。 

 此案在台灣司改的歷史過程，扮演一個重要關鍵的角色。

在過去反對黨曾經攻擊和嘗試要改革司法體制（謝長廷 

1987），但是並沒有太大的作用。因為反對人士對於司法改革

的行動，常常被國民黨和司法體系指控為干涉司法、妨害司法

獨立。吳蘇案則完全不同，它是由司法體制內部揭發貪污腐敗

無能的一面。此案讓後來許多參與司法改革的法官和檢察官，

瞭解到司法體制內部的黑暗面（受訪者 65，受訪者 66，受訪

者 95）。 

                                                 
8 很可悲的是，這一句話某種程度反映了現實。一名受訪者表示在戒嚴時

期，可能有高達 80%的檢察官和法官收賄。他親眼目睹一位律師將賄賂的錢

放進同在一大辦公室的另一名檢察官的抽屜（受訪者 116）。其他受訪者（受

訪者 65，受訪者 66）也表示了類似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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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案子是蕭天讚案。1989 年當時法務部長蕭天讚，

被桃園地檢署檢察官彭紹謹調查一件關說案件。9 彭紹謹被整

個檢察體系剝奪了行政上的協助，他不能使用書記官和司機。

同時，他和幾位檢察官，都感受到他的生命遭受威脅。最後，

他被迫交出此案。彭紹謹在媒體工作者的注目下，流著眼淚交

出此案。蕭天讚並沒有因為此案被起訴，但在媒體壓力之下，

他最後還是被迫辭職。彭紹謹原本是當時檢察體系中，前途相

當被看好的一位檢察官。發生此案後，他被檢察體系孤立，後

來選擇到德國留學。回來之後，他還是遭受檢察體系的孤立，

和高新武一樣，後來被迫辭職。 

 第三個案子是法院體系的謝說容案。此案牽涉到司法行政

體系過去所慣用的一個控制干涉案件的方法：「送閱制度」。在

此案之前，凡是尚未取得正式資格的「試署」和「候補」法官

審判的案子在宣判「之前」，10 必須將裁判書先送給院長審閱。

11 這是院長介入審判的方式之一。在 1991 年台南地方法院一

                                                 
9 彭紹謹當年不是完全單打獨鬥對抗檢察體系，他獲得一些其他檢察官的幫

助，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當時已經成為檢察體系「異議份子」的李子春檢察

官（受訪者 86）。 

10 台灣和歐陸國家及日本一樣，法官和檢察官主要是由司法體系內部訓練養

成。經過考試合格後，學生在司法官訓練所接受大約一年半的訓練。學生在

司法官訓練所的成績將決定被分發為法官或檢察官，以及分發至何地。訓練

完之後，他們成為「候補」法官或檢察官，如果一切順利，四年後可以申請

「書累送閱」（就是將他們過去所辦的一些案件的資料，送給上級審查）成

為「試署」法官或檢察官。再經過一年，可以申請審核成為「實任」的法官

或檢察官。試署法官和候補法官與實任法官最大的差別，在於他們不受憲法

關於法官地位的保障，也無法轉任為律師。 

11 司法院有各種官勉堂皇理由去執行這個制度，其中一個理由是，他們要確

認裁判書中沒有錯別字。對於事前送閱制的批評，請見劉幸義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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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年輕法官謝說容，在一庭長的建議下，秘密錄音他們的院長

嘗試要介入她所審判的一件案件。12 謝說容不僅拒絕這樣的干

涉，錄音內容後來外洩給媒體。謝說容和建議她秘密錄音的庭

長，後來都遭受司法院的處罰。但是在媒體壓力之下，司法院

修改送閱制度：在宣判「之後」才需要將裁判書送給院長審閱。

這個事後送閱制度在 1995 年台中改革派法官的抗爭下才廢

除。13

 這三個個案中，改革和抗爭的法官和檢察官不是被迫辭職

就是被懲處，但是他們受到社會大眾和媒體的支持。例如，高

新武當時就被譽為司法英雄。14 不論如何，台灣的司法制度並

沒有因為這些抗爭，有太多實質的改變。我們在此必須補充說

明，在戒嚴時期，並沒有如此顯目的司法內部抗爭事件，並不

代表國民黨沒有干預司法案件，而是顯示出它控制司法體系的

成功。相反的，這些抗爭事件是顯示出國民黨在台灣民主化之

後，已經無法完全控制司法體制，以及體制內的法官和檢察官

已逐漸要爭取司法獨立空間。 

伍、法院的改革 

 台灣司法體系的實質改革，係於 1993 年底在台中地方法

                                                 
12 此秘密錄音方式，被後來許多基層檢察官和法官使用。當他們和檢察長或

院長談話時，經常帶著錄音機。 

13 或稱為「箱子還您，獨立還我」運動。台中地院改革派法官，拒絕將裁判

書送給院長，只將原本裝裁判書的空箱子（送閱箱）送給他。 

14 例如當時新新聞雜誌以社論「司法獨立的第一線曙光：論高新武檢察官抗

命辦案的意義」來聲援高新武（新新聞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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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展開的。台灣法院的司法獨立改革有幾個特色。一、大部分

的參與改革者，都是待在基層地方法院的法官，且相當年輕，

當時年紀都小於四十歲。二、幾個改革運動都相當成功。三、

不像過去參與抗爭的檢察官被迫辭職，大部分法官有意地繼續

留在法院體制內。即使有政治人物希望一些法官參與政治，他

們認為只有繼續留在法院內，司法改革才能有實質的進展。相

反的，一些有爭議的法官不是辭職就是被懲處。四、國民黨和

司法院面對年輕一代法官的改革運動，並沒有太多的反擊動

作。其中的一個理由或許是，國民黨只要能繼續成功的控制檢

察體系，那麼一個獨立的法院，或許對它的政權不會造成太大

的傷害。這個理由也同時可解釋，為何檢察體系改革和法院改

革的發展過程，有相當大的不同。 

 國民黨控制司法體系主要透過兩個手段：一是案件控制，

另一是人事控制。人事的控制是為了幫助案件的控制。我們將

討論這些不當控制司法的手段，如何被改革派法官所移除。 

一、事務分配改革運動 

雖然「法院組織法」已經明文規定了六十年，「事務分配」

（決定每名法官要辦何種的案件）必須由所有法官在法官會議

中決定，但實際運作並非如此；在 1993 年底之前，事務分配

是由法院院長來決定。各法院院長可以決定將一些重要的案

件，特別是牽涉到政治敏感度或是貪污腐敗的案件，分配給他

信任的法官。只要這些審判重要案件的法官，是院長所信任的

話，有時院長根本不用任何指示，這些法官就會揣摩上意辦

案。有時候在院長決定事務分配之前，一些法官還得賄賂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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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分配到重要的案件，這些法官再經由些案件收取賄賂。15 

有一些法官願意接受院長的指示辦案，只是為了分配到較輕鬆

的案件。 

事務分配是司法獨立的重要關鍵。如果特定類型的案件早

就分配給特定法官審判，那麼要維持司法獨立、公正審判是不

可能的。事務分配改革是司法獨立中的「小學問、大關鍵」（受

訪者 73）。案件操縱和人事操縱是危害司法獨立的兩大關鍵，

事務分配回歸法官會議是打破案件操縱的第一步。 

第一次針對事務分配運動推動改革，來自台中地方法院三

○三室，這裡是接下來連續好幾年法院改革的領導核心。16 當

時在台中地方法院三○三室的法官年紀都低於三十五歲，他們

剛進入司法體制約三到六年，這個時間足以讓他們瞭解法院體

制的運作，同時又不足以被這個體制馴化和腐化。 

 1993 年 12 月 16 日，台中地院九名法官公開舉行記者會，

要求事務分配的權力不該屬於法院院長，而是該屬於全體法

官。他們同時要求應該以民主的方式來決定事務方配，而不是

以資歷和司訓所期別高低來決定。17 這個改革行動立即得到新

                                                 
15 有一個例子可顯示出這個事務分配過程多腐敗。兩名法官在火車站不期而

遇，在短暫打招呼之後離開。幾分鐘之後，兩人在院長家門口又再一次不期

而遇。兩人都帶著錢要去賄賂院長以分配到重要的案件（受訪者 61）。 

16 台中地院三○三室和其他法院改革的核心成員不超過十人。對於三○三室

的簡介，請見田習如 1994; 陳東豪 1994; 王金壽 2003a。他們除了推動事

務分配改革運動，還推動司法預算獨立入憲、廢除裁判書送閱制度、以及羈

押權回歸法院等。 

17 資歷和司訓所期別高低是司法體制內部控制一個相當重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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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媒體的熱烈迴響，部分媒體甚至稱呼這改革行動為「法官自

治運動」。18

 1993 年 12 月 29 日，台中地院法官經過數小時的爭論和

四次的投票，以四十三比三十四通過決議，未來事務分配交由

法官會議中所有的法官決定。19 許多其他地方法院立即跟進，

採取同樣的改革行動。自此行動開始之後，台中地院三○三室

成為法院改革的領導者。 

二、人事審議委員會 

事務分配改革成功，給這些年輕改革法官一個機會，重新

思考整個司法體系，也同時給予他們一個動力繼續推動改革。

這個改革也同時給這批有相同理念，但分散在不同法院的法官

們一個機會，互相認識對方。可是，如果人事控制無法被打破，

事務分配的改革成功還是不能確保司法獨立。Peter Russell

（2001, 16-17）曾論證：「對於危害司法獨立而言，人事升遷

過程比法官任命還要嚴重」。即使民主化程度比台灣還要進步

的日本，人事調動也是司法內部控制一個重要手段（Magalhaes 

1999; Ramseyer and Rasmusen 2003，其他國家案例見Guarnieri 

and Pederzoli 2002）。台灣司法體系的人事控制是相當嚴重的，

因為台灣的司法人員任命過程相對來說比較簡單和容易，只要

                                                 
18 當時中國時報記者陳志成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陳志成學法律出身，除了

在報導時支持此改革行動，某種程度將改革派法官較專業的法律概念，轉化

為較一般性的語言（受訪者 93）。陳志成同時也是最先報導「上上級事件」

的記者。 

19 關於此歷史性會議過程，請見呂太郎編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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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通過司法人員考試和訓練，就可以被分配為法官或檢察官。

20  

 國民黨在戒嚴時期時，對於司法人員的升遷控制相當成

功。幾乎所有佔據司法體系重要職位的人員，都是國民黨籍。

有些高層司法人員，如前司法院副院長洪壽南還特別感謝國民

黨對他的栽培（司法院史實紀要編輯委員會 1982, 114）。有時

司法人員還得加入國民黨以求得升遷。一位司法人員在幫國民

黨解決一件政治司法案件之後，在司法院一位高層擔任介紹人

之下加入國民黨，因而被升為地檢署首席（相當現今的檢察長）

（受訪者 116）。21

即使到了台灣民主化初期，台灣的司法體系還是有一套清

楚的「升遷圖」。22 在都市的法院比在農業地區的好，北部比

南部好，本島比外島好，西部比東部好。一般來說，台北地院

是許多法官爭取進入的法院。同時，台灣的司法體系有一相當

嚴重的階層化。一個剛出司訓所的法官，經常被分配到農業區

的法院。首先必須經過兩次的考核，由候補法官晉升為試署法

                                                 
20 這並不是說國民黨沒有控制司法人員的考試和訓練。有強烈反國民黨意識

的考生幾乎不太能通過考試（受訪者 99; Winn and Yeh 1995, 576-78）。同時，

法官和檢察官的訓練和軍事訓練有許多相似之處。司法訓練所也經常更改學

生成績來操縱學生的分發。在過去，司訓所甚至調用一些來自情治單位的人

員，來監視和調查受訓學生。關於司訓所的研究，請見劉恆妏 2002; Kuo 
2003。 

21 相當諷刺的是，這位司法人員在政黨輪替之後，繼續受民進黨重用。 

22 一位司訓所 23 期學員，不接受這種升官圖，在分發時將一偏遠地檢署填

為第一志願。此事還驚動法務部人員詢問是否「填錯了」（受訪者 99）。關於

對此升遷圖的討論，請見台北市法友社 未詳（第二場司法人事制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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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和實任法官。接著他/她必須想辦法調至較好（較大、都市地

區）的法院。下一步是升為地方法院的庭長或是高等法院的法

官。在最後進一步爬升擔任法院院長或是高等法院庭長。台灣

法院的工作量相當重且分配不均。庭長的審判案件約只有一般

法官的六分之一到八分之一，而院長根本就不用審判任何案

件，只作司法行政的工作。更重要的是，如果當上庭長或院長，

可以擔任相當長久的一段時間，有些還被稱為「萬年庭長」。

如果一個法官要升遷，還必須要得到院長的推薦。這些院長也

對法官打考績，這會影響法官的年終獎金和升遷。資歷深淺（司

訓所期別）在此升官圖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它的作用和在軍

隊中相差不多。一些改革派法官認為：「升遷圖是司法獨立的

天敵」（受訪者 62）。 

 司法院的人事審議委員會（簡稱「人審會」）控制決定司

法人員的升遷、懲處和調動。在 1994 年，人審會一共有二十

一名委員。十一名為當然代表，來自擔任重要的司法行政職位

的人，如司法院長和最高法院院長等。其他十名代表由各層級

法官選出。在 1994 之前，所謂的票選人審會代表，經常是由

院長所指派。 

 在 1994 年，十名票選人審會代表中，七席由地方法院選

出，兩席由高等法院選出，一席由最高法院選出。三名改革派

法官（林輝煌、康樹正、黃瑞華）參選地方法院的人審會代表，

三人全部當選。接下來幾年，改革派法官推出的代表幾乎都能

順利當選。在改革派法官參加人審會之前，它的運作是一個黑

盒子。除了司法院負責司法行政的官員之外，沒人知道它是如

何運作。它最多只是個橡皮圖章，通過司法院送來的人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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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這三名改革派法官進入人審會，一切完全改觀，即使他

們還是絕對的少數（二十一分之三）。接下來連續幾年，在人

審會會議中經常發生爭執，改革派人審會委員抵制任何可疑的

人事案。雖然這些改革派人審會委員無法提名任何的人事案，

但他們的確成功的抵制一些操行可疑或有爭議性法官的人事

案。這種抗爭的局面，直到改革派法官呂太郎在 1998 年擔任

司法院人事處處長之後，才告一段落。 

 除了人審會的改革行動之外，另外兩個改革行動也幫助打

破法院的升官圖。一是，三名改革派人審會委員在 1994 年，

針對各地院院長的操守、學識和能力等，發問卷給所有地院法

官進行評比。此一問卷結果送至司法院。幾乎所有地方法院院

長都得到不及格的成績，平均分數是 54.5 分，最低的只有 21.9

（王己由 1994）。此一問卷結果公布不久，數名地方法院院長

選擇退休。另一個改革行動是法官票選庭長，法官不需只再靠

院長的推薦而得到升遷。 

 這些阻撓司法獨立的制度性障礙，幾乎被這些改革派法官

的改革行動所移除。國民黨或是司法院如果想繼續利用這些制

度性手段去控制司法，是相當困難的，雖然單獨的法官還是可

能被賄賂或被上級干涉。一些受訪的法官和律師，給予過去司

法獨立改革的成就相當高的評價（受訪者 59，受訪者 62，受

訪者 94，受訪者 95）。23

 或許黃金瑞的個案最能突顯出這一段的司法獨立改革過

                                                 
23 一名受訪法官表示，現有台灣法院似乎有點太獨立，幾乎是獨斷（受訪者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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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黃金瑞在戒嚴時期參與兩個重大政治案件的審判：美麗島

事件和江南案。他被快速的提拔升遷。在高新武偵辦吳蘇案

時，他是新竹地院院長，並被報導介入此案。之後，他被升至

台中地方法院擔任院長，在這裡他遇到改革派法官。當他要被

司法院升遷至花蓮高分院擔任院長時，此人事案遭受第一次參

加人審會的改革派法官的質疑和抵制，此人事案在該次會議經

過表決被擱置。後來黃金瑞要改調公懲會懲戒委員，但此人事

遭公懲會其他委員的反彈，雖然後來此人事案經由表決還是通

過，24 但司法院立即將黃金瑞以公懲會委員身分調到司法院辦

事。黃金瑞受到司法院和監察院的調查，後來因不當投資而遭

受懲處，他之後沒在司法體系扮演任何重要的職位。 

 有另一個案可顯示出司法獨立進步的情況。國民黨有時會

提名現職法官和檢察官參選公職或民意代表。在民主化之後，

司法院規定法官不得參與選舉，包括黨內初選。有兩名法官分

別參加國民黨和民進黨黨內初選。兩名法官都受到人審會的懲

處。較值得注意的是，在懲處過程中，有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政

治人物介入關說，都遭到司法院的斷然拒絕（受訪者 98）。 

 雖然事務分配和人審會的改革相當成功，但是整個法院人

事結構並沒有徹底改變。制度雖然有改變，但只有少數法官離

開這體系，而參與改革的法官和支持者還是絕大部分還留在地

方法院，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法官還是較缺乏改革意識。同

時，司法權和行政權、立法權的關係並沒有多大的改變，法院

還是沒有多大的司法審查權。雖然如此，這些法院的獨立改革

                                                 
24 人審會甚少動用表決來決定人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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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對國民黨的侍從主義造成一定的傷害。兩名當時政治前途

相當看好的國民黨政治人物（伍澤元和林柏榕）的案件，分別

由兩名參與司法獨立改革的地方法院法官審判，因而其政治前

途遭受嚴重打擊。如果沒有這些司法獨立改革，或許這兩個案

子不會輪分到這兩名法官審理。 

 法院的獨立，對於國民黨政權和它的地方政治菁英的危險

性，遠小於檢察體系。只要檢察體系不起訴它的政治人物，就

沒有案件會被送進法院審理。因此國民黨對於檢察體系的控制

遠嚴厲於對法院的控制。這也是為何檢察體系的改革遠比法院

獨立改革困難、也晚於法院獨立改革。法院的改革很少遭遇國

民黨和司法院的打擊，相反的，國民黨對於檢察官改革的打擊

是毫不留情。但是新一代改革檢察官，對於國民黨政權和地方

菁英的打擊，遠高於改革派法官。 

陸、檢察體系的改革 

台灣檢察體系的改革和法院的改革有一些共同點。首先，

兩個改革運動的參與者都來自司法體制的基層。檢察體制的參

與者主要是來自各地檢署，而不是高檢署和最高檢察署。其

次，和有改革意識的法官一樣。他們都是相當年輕的檢察官，

進入檢察體系有一段時間，足以瞭解國民黨和法務部如何控制

檢察體系，但是還不足以被完全馴化和腐化。25

                                                 
25 檢察體系和法院有一相似升官圖。台北地檢署的「忠」組號稱天下第一組，

只要進得了這一組，保證日後可以升上主任檢察官。此升官圖後來被檢改運

動打破。我們在後面將討論此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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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過，兩個改革運動有重大的不同。檢改運動起步較晚於

法院改革運動，它到 1998 年才有大規模的集體行動出現。其

次，國民黨和法務部數次攻擊改革派檢察官和抵制這些改革行

動。三、檢改運動比起法院改革運動，其達成的成績相對有限。

無論如何，國民黨和法務部的確多多少少失去對檢察體系的控

制，而當它想介入和控制個案時，經常會遇到基層檢察官的抵

抗，並且付出一定的代價。 

一、新生代的出現 

不像法院的改革一樣，一開始就集中於制度改革，新一代

的檢察官在開始時，是克服困難去調查偵辦一些貪污腐敗的政

治人物，大部分是國民黨籍。我們將以兩個個案來凸顯出新一

代檢察官的出現，接著再討論國民黨如何回應及攻擊新一代的

檢察官，最後討論檢察官集體改革和抗爭行動的出現。 

 這兩個個案顯示出新一代檢察官，不願意接受上級的非法

命令和干涉，相反的，一切以法律為依據來辦案。這兩個個案

都牽涉到選舉和國民黨的政治人物。第一個案子是在 1990 年

牽涉到國民黨台中縣黨部和縣政府。台中地檢署檢察官呂太

郎，接手他同事一件偵辦中的賄選案，進行了有史來第一次搜

查國民黨縣黨部。26 雖然檢察官可以調動調查局的調查員偵辦

案件，但是調查局經常不准調查員配合檢察官，去偵辦牽涉太

敏感議題或政治人物的案件。27 因此，當呂太郎要搜查國民黨

                                                 
26 呂太郎後來轉至院方當法官，是台中地院三○三室的重要成員之一。 

27 曾經有一名檢察官調動數名調查員，準備搜查一名國民黨高層政治人物的

兒子。在路途中，調查局得知此消息，將這些調查員召回（受訪者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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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縣黨部時，並沒有告知調查員要搜查的目的與對象。 

 當他抵達台中縣黨部之後，一名低階的國民黨黨工對他叫

囂「你敢搜查國民黨縣黨部？」，並且完全不配合此搜查行動，

同時以高階主管不在為由，拒絕此搜索行動。呂太郎要求縣黨

部立即聯絡他們的高階主管。但國民黨黨工明顯說謊，以聯絡

不上為藉口。經過數小時的僵局，他決定開始搜索，而國民黨

黨工則阻擾此搜查行動。他當場告知這些黨工，如果他們繼續

阻撓搜索，將以現行犯逮捕。28

  在呂太郎開始搜索不久，接到來自他一名長官的電話。

這名長官表示他接到國民黨省黨部主委的電話，表示呂太郎正

在搜索國民黨台中縣黨部，並表示希望呂太郎「看看就回來」。

呂太郎並不為這通來自上級的電話所動，繼續搜索。呂太郎並

沒有主動告知任何媒體此一搜索行動，他主要的考慮是依法辦

案而不是它的政治效果。事後媒體經由台中縣政府員工得知此

事，才將此搜索行動公開報導。最後，數名國民黨黨工和政治

人物被起訴。 

 第二個個案牽涉到選舉作票。在戒嚴時期，國民黨經常有

作票的嫌疑（詹碧霞 1999; 受訪者 119）。但是，國民黨的相

關人士沒有因作票被起訴過。29 即使到了 1989 年選舉，當時

民進黨台南縣長候選人李宗藩和他的支持者，因為抗議選舉舞

                                                 
28 關於此搜索行動以及更多呂太郎和國民黨黨工之間的對話，請見陳東豪 
1990。 

29 關於戒嚴時期，國民黨如何用司法來保護選舉弊案，請見林義雄、姚嘉文 
1977;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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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而將高速公路佔據數小時，還是不見檢調單位有嚴肅的調查

行動。 

 1992 立委選舉時，民進黨主席黃信介「元帥東征」參與

花蓮區域立委選舉。很少人預期黃信介能贏得一席。但是開票

當天，黃信介的得票數和第二名當選候選人票數相差不多。黃

信介本來已打算回台北，但各種作票傳言四起。 

黃信介和他的支持者與 1989 年台南縣長選舉一樣，至選

委會抗議、要求重新計票，並調查是否有作票。選委會官員不

敢作任何決定，告訴黃信介必須先徵求檢察官同意。黃信介和

幾千名支持者於是轉至地檢署。當時對於大部分檢察官而言，

選舉當天是休息的時間而不是努力抓賄選。當時地檢署只有兩

名年輕檢察官洪政和與賴慶祥。30 但是，兩名檢察官認為那應

該是縣選委會職責決定是否重新驗票。於是，黃信介和數千名

支持者，就來回縣選委會和地檢署數次。在這期間，兩名檢察

官試著聯絡他們的上級單位，結果所有重要長官的手機全部關

機。在經過嚴重的爭吵之後，黃信介和地檢署達成一個共識，

只驗花蓮市，而不是全縣的選票。 

 在驗票過程中，每一組的驗票人員都包含了各候選人的代

表。洪政和作了一個關鍵性的決定：整個驗票過程開放給媒體

採訪。最後，查出開票數多於領票數，有人將空白選票蓋章後

投入票箱。接下來幾日，當部分檢察官去休假時，洪政和與賴

慶祥在主要動員警方的支援下，將案情逐漸釐清。洪政和和賴

                                                 
30 當天是洪政和留守。洪政和當時剛下地檢署約一年，賴慶祥則只有一個

月。當時他們的年紀都少於三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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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祥因為偵辦此案，而累積太多其他案件，因此而被法務部懲

處。如果當時沒有這兩名年輕檢察官，台灣有史第一件作票被

起訴案件是否能成立，還是一個未定之數。 

 呂太郎、洪政和及賴慶祥這樣的檢察官或許還不是檢察體

系的多數，但他們絕對不是唯一的三個。在台中地檢有朱朝

亮、吳文忠等人，台東地檢有陳瑞仁、楊大智等人。這批檢察

官在檢察體系雖然沒有位居高位，但是卻是站在偵察第一線的

人，也是遭遇地方派系政治人物的人。我們將在後面討論，這

些新一代檢察官對於國民黨侍從主義體系造成的衝擊。 

二、國民黨的反擊 

國民黨一共對檢察體系有三波主要的攻擊。第一波攻擊主

要是要收回檢察官的羈押權。在 1995 年 7 月 13 日，立法院二

讀通過刑事訴訟法第一○二條修正條文，規定只有檢察長有羈

押權，而一般檢察官則無。在這之前，檢察官有權力羈押除了

正副總統之外的任何人最長可達四個月，而且不用經過法院的

同意。當一個政治人物或樁腳被檢察官羈押，他/她的政治前途

多少會受到影響。在新一代檢察官出現之後，國民黨感覺無法

控制這一群新檢察官，因此必須縮減檢察官的權力。相對來

說，檢察長一直是法務部和國民黨可控制的對象。在數目上，

全台地檢署檢察長不過二十幾位，比起數百位檢察官而言，是

相對容易控制的多了。民進黨籍立委批評這樣的行動，是為了

阻礙新一代檢察官於選舉中偵辦買票案件。 

 許多地檢署檢察官、地方法院法官和媒體均大肆批評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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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此刑事訴訟法修法行動。但國民黨在立法院佔有絕對多數，

因此此修法二讀還是通過。雖然民進黨立委，將此案也送進大

法官會議進行釋憲，但是台中地方法院三○三室的的行動，比

起民進黨立委提案，才是促使大法官會議同意受理此案的更重

要因素。當時台中地院高思大法官停止審查一個案件，請求大

法官解釋檢察官是否有羈押權。31 民進黨的政治人物（許信良）

早在 1989 年就提過相似的釋憲案，但司法院並沒有處理這案

子。同時，即使這一次司法院願意接受審理這案子，依司法院

的慣例，這案子可能排隊等待釋憲的時間要兩年以上（受訪者 

129）。相反的，高思大的釋憲案因牽涉正在審查中的案子，有

一名人犯羈押中，因此有相當的急迫性。因此如果此案子不是

由高思大提出釋憲案，司法院可能再次拒絕受理或擱置此案。

32 最後，大法官會議（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決

定只有法院有羈押權，因此連檢察長都沒有羈押權了。如果國

民黨要用羈押方式來處罰不服從的政治人物，它必須「同時」

得到檢察體系和法院的合作才有可能。雖然國民黨並不是不可

能繼續政治性的使用羈押權，但困難度已增加不少，特別是法

院在司法獨立上有顯著的進步。 

                                                 
31 雖然此案由高思大提出，但此行動是由三○三室相關成員一起討論、規劃

和行動。他們不僅將此案帶到大法官會議，也同時動員其他法官在報紙撰寫

相關文章。同時，必須指出三○三室對於當時檢察官是否應有羈押權，有著

模糊的立場。一方面，基於保障人權，他們認為羈押權要回歸法院；但在另

一方面，不可否認的，在當時羈押權有助於新一代檢察官偵辦貪污和賄選等

案件（受訪者 95）。 

32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高思大所提出聲請書中所提出司法機關包含檢察官

但法院則不包含，以及羈押權歸屬與提審法之關聯等論點，均為大法官釋字

第三九二號所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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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第二個攻擊是針對當時法務部長馬英九。在馬英九

之前，法務部長這個職位，對於政治人物而言，並不是一個重

要職位。馬英九過去和檢察體系沒有太多接觸，不太瞭解檢察

體系也不太能控制檢察體系。33 但是馬英九鼓勵檢察官主動調

查偵辦貪污、毒品、賄選等案件。一名檢察官如此表示：「在

過去，檢察官就好像關在籠子的睡獅。馬英九將這籠子的門打

開了，即使他也不知道籠子裡面到底有沒有獅子」（受訪者

101）。 

 國民黨和馬英九最嚴重的衝突是 1994 年縣市正副議長賄

選案。34 當馬英九宣示要偵辦此次賄選，沒有幾人當真，許多

人還當笑話看。各地檢察署幾乎按兵不動，直到馬英九揚言如

果那個地檢署辦不出來，那個地檢署檢察長就下台之後，各地

檢署才全力調查。在短短六個月，257 個縣市議員在 16 個縣市

被起訴。被起訴的縣市議員中，190 位是國民黨籍，60 位為無

黨，7 位為民進黨（陳明通 1995, 250）。這是當時有史以來最

大規模的賄選起訴案件。35

                                                 
33 擔任過高檢署檢察長的陳涵和劉景義比起馬英九，對當時對檢察體系更有

實權。一名受訪者親眼目睹，當馬英九在講話時，陳涵閉目養神（受訪者

101）。而劉景義在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時，雖然馬英九規定任何檢察官參加

政黨活動將受處罰，他還是參加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議。劉景義的確受到「口

頭警告」，但不當一回事。 

34 關於國民黨和馬英九在查賄此事上的互動關係，必須等待更多的研究才有

可能進一步的理解。國民黨為何沒有一開始就阻止馬英九，一個可能的原因

或許是，國民黨玩弄兩手策略來鞏固政權：「右手辦賄選來贏得中間選民的

支持，左手支持賄選來爭取下層選民」（受訪者 66）。 

35 不過，並不是所有被起訴的縣市議員都被判有罪。其中的一個理由是，當

時地檢署檢察長並不確知國民黨高層對此事的真正意圖。因此他們只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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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方派系和政治菁英，因馬英九的行動而憤怒，也同時

非常不滿意國民黨無法有效處理這些賄選案。36 許多地方派系

領導者公開批評馬英九，並要求他下台。一些甚至揚言威脅抵

制、不幫國民黨候選人輔選。馬英九因而被轉為政務委員。 

 廖正豪接替馬英九法務部長的職位，他執行了對改革派檢

察官的第三次打擊。不像前兩次打擊，這一次是直接攻擊八名

改革派檢察官，也是最惡名昭彰的一次。在 1996 年，法務部

在沒知會當事者，也沒經過當事者同意之下，毫無預警調動八

名檢察官。這是第一次法務部集體打擊改革派檢察官。37 這八

名檢察官因不同因素而被調動。這八名檢察官包括了台中地檢

朱朝亮和李慶義，他們正準備調查另一件當地政治人物的重大

案件；台東地檢楊大智、江文君、薛樂儀、和蘇建榮，他們起

訴了當地一位最有權力政治人物的許多樁腳；屏東地檢賴慶祥

和廖椿堅，在他們兩人帶領之下，起訴屏東許多政治人物，更

重要的是，法務部對於屏東地檢完全失控，檢察長幾乎無法控

                                                                                                    
資料送進法院。也就是他們等待確認國民黨的真正意圖之後，再決定是否將

更多的賄選資料送進法院。也就是，當地檢署把案子起訴送進法院時，他們

早就知道，憑所送的資料，許多被起訴的縣市議員將被判無罪（受訪者 65，
受訪者 101）。 

36 相當諷刺的是，當時國民黨秘書長許水德面對地方派系的反彈時，說出：

「法院也是執政黨的！」（楊和倫 1995），完全沒有認知到，新一代法官和

檢察官的出現及和司法體系的變化。當然許水德不是唯一沒有認知到司法體

系變化的人。一位國民黨政治人物被一位改革派檢察官起訴時，相當驚訝的

表示「李登輝又沒有要辦我？！」（受訪者 65 與受訪者 85 有類似的看法）。 

37 在過去，法務部經常一次只攻擊一名特定檢察官，將他調職、逼迫他辭職

或是剝奪他的辦案權。例如法務部對待李子春檢察官就是先以升官來收買，

不成之後，將他在各地檢署調動，以及將他分配去辦執行和蒞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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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甚至不瞭解檢察官辦案的進度。38

三、檢察官改革協會的成立 

1998 年民間司改會在立法院推動「法官法」。如果此草案

通過，檢察官將喪失司法官屬性，變成單純的行政官。對部分

檢察官而言，這樣將更不易偵辦黑金案件，而且更容易遭法務

部的控制。法官法對於檢察體系的影響將是革命性的發展。但

是法務部長廖正豪對於這樣的立法發展，幾乎不聞不問。廖正

豪擔任過調查局長，即使他擔任法務部長之後，還是繼續控制

調查局（受訪者 68，受訪者 78）。因此，只要他還能控制調查

局就能控制案件的調查，即使檢察官失去部分權力也無妨。事

實上，如果檢察官變成單純的行政官，反而有助於法務部控制

案件和檢察官（受訪者 61，受訪者 99）。 

 法務部對此事的缺乏關心，導致檢察官的集體行動。1998

年 5 月 4 日，十三名檢察官開始組織檢察官改革協會（簡稱檢

改會），提出四項目標：捍衛檢察官的司法官屬性、建立協同

辦案組織、主任檢察官推薦票選制度、和基層檢察官評鑑檢察

長（檢改會 1999）。一名發起檢察官表示，他們不願意成為政

爭工具或是情治單位的橡皮圖章（檢改會 1999, 11）。他們宣

稱只要給於他們適當的辦案資源，他們將掃除台灣的黑金（檢

                                                 
38 後面六名檢察官後來至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保訓會）和法務部打

官司，在保訓會內部政治妥協之下，六人的官司有不同的結果，只有楊大智

和江文君勝訴留在原來的地檢署（受訪者 115）。法務部完全不掩飾打擊這些

檢察官的意圖。法務部給保訓會的說明中，直接了當的說，賴慶祥和廖椿堅

是屏東地檢「內部不安定之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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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會 1999, 1）。在兩週之內，有 391 位（超過 95%）的地檢署

檢察官，參加了檢改會。我們不該被這數目誤導，許多檢察官

加入檢改會是為了自身利益。如果民間版法官法通過，檢察官

喪失司法官屬性，也同時喪司法官專業加給，這可能會影響到

1/3 的薪水（受訪者 101）。 

 檢改會最重要的行動是參與「檢察官審議委員會」（簡稱

檢審會）。檢審會和司法院的人審會功能有部分相似。不過檢

審會是個黑機關，它的權力也較小，只能對法務部長作人事建

議。39 檢審會一共有十七位委員。由地檢署檢察官選出六名代

表、高檢署一位、最高檢察署一位。檢改會在第一次參選時贏

得所有地檢署代表參與檢審會的席次。檢改會參與檢審會有兩

個方式削弱國民黨和法務部的控制。 

 第一是打破檢察體系的升官圖。檢改會舉辦票選推薦主任

檢察官。過去幾個遭國民黨打壓的檢察官都名列前茅，例如朱

朝亮和楊大智。雖然這個票選活動沒有任何約束力，只是個參

考名單，但是只要法務部所推出的人事案不在票選推薦名單

上，檢改會所派出的檢審會代表就在檢審會抵制此升任主任檢

察官的人事案。檢審會同時也評鑑檢察長，迫使這些檢察長必

須注意基層檢察官對他們的評價，而不只是接受法務部的控

制。40

                                                 
39 關於兩者的比較，請見檢改會網站：http://www.pra-tw.org/pra_2/pra_2_ 
 1_2.htm。 

40 不過一些檢察長在檢改會出現之後，立即改變身段，討好基層檢察官以得

到較好的評鑑。有些配合法務部打壓改革派檢察官的檢察長，後來也得到相

當高的評價。現在檢改會已停辦票選推薦主任檢察官和評鑑檢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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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功能是保護基層檢察官。在檢改會成立之後，立即

接 到 數 個 檢 察 長 被 指 控 介 入 辦 案 的 投 訴 （ 檢 改 會  1999, 

29-31）。同時，也保護基層檢察官免於受到不當的處罰。例如，

法務部在打擊屏東地檢賴慶祥和廖椿堅之後，繼續處罰屏東地

檢第三個檢察官何克昌。此處罰案後來在檢改會的檢審委員努

力下被撤除。41

 我們已經簡略的描述基層法官和檢察官改革的歷史過

程，也討論了他們如何削弱國民黨的控制。國民黨已經無法在

不付出一定代價的情況下，就得以輕易地政治性動員司法。越

來越多的媒體揭露了國民黨與法務部介入司法的案件（商業週

刊 1998）。下面我們將討論司法獨立改革對國民黨侍從主義的

衝擊。 

柒、司法獨立改革的政治效應 

一個較獨立的司法對於國民黨的侍從主義，有三個政治效

應。第一、國民黨無法使用司法來處罰反抗和叛逃的地方政治

菁英。第二、越多地方政治菁英遭起訴和判刑，造成國民黨地

方菁英的斷層。第三、缺乏司法的保護，國民黨和地方政治菁

英的買票機器將無法有效運作。 

一、侍從主義菁英的背叛 

 並不是每個國民黨的地方派系菁英都滿意國民黨的統

                                                 
41 檢審會在討論何克昌案時，檢改會的檢審委員和法務部派出的檢審委員，

互相拍桌對罵（受訪者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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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可是在黨外運動興起之前，這些地方菁英並沒有太多選

擇。有兩個條件必須出現，地方菁英才有可能叛逃國民黨。一

是，替代選擇（反對黨）的出現（Wang 2004, chapter 3），另一

條件是國民黨處罰叛逃政治人物能力的減弱。 

 在此兩條件未出現之前，不滿國民黨的地方政治菁英有三

個選擇。一是被迫加入國民黨。最明顯的例子是桃園的許新

枝。他自開始從政到當上省議員，都有強烈的反國民黨意識。

但他遭受國民黨司法迫害數次。他當選鎮長被法院判無效，臨

時被徵召去服役。即使他當上省議員還是害怕國民黨的司法迫

害。最後，他選擇加入國民黨並爭取桃園縣長提名。他的口述

歷史（許新枝 2001）最能突顯出國民黨如何利用司法，將一

位反抗它的政治人物變成它侍從體系的一部份。 

 第二個選擇是退出政治或保持沈默。一位屏東政治人物在

與國民黨衝突兩次之後，因為擔心國民黨用司法來迫害他，因

而退出政治（受訪者 108）。如果此事發生於民主化之後，這位

政治人物將選擇加入民進黨，而不是選擇退出政壇。屏東數個

地方派系（萬丹北派、里港吳派、滿州尤派）在戒嚴時期，對

於國民黨統治的不滿都選擇沈默。但在黨外運動興起之後，部

分派系領導者立即背叛國民黨（受訪者 50，受訪者 64，受訪

者 87，受訪者 114）。我們以屏東縣萬丹鄉北派來作進一步說

明。萬丹北派為屏東縣級派系林派的班底，在戒嚴時期，和大

部分地方派系一樣對國民黨效忠。在 1970 年代，萬丹北派與

國民黨發生第一次衝突。當時北派領導者之一陳天豹（前任鄉

長）要求國民黨在鄉長選舉中開放競選，因為當時現任敵對派

系南派鄉長，對於陳天豹所提拔的鄉公所職員給予降職。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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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拒絕北派和陳天豹的要求。陳天豹雖然在派系內部會議上持

續批評國民黨，在沒有新的政治組織出現以及當時的戒嚴體制

仍然穩固的情況下，北派和陳天豹選擇留在國民黨。北派和國

民黨的第二次衝突發生於 1986 年。雖然當時北派鄉長伍金井

得到省府優良鄉長的表揚，國民黨並沒有提名他連任。此次衝

突和第一次衝突的結果完全不同。在黨外運動進入組織化籌組

政黨階段以及威權體制逐漸鬆動之下，北派選擇叛逃國民黨。

在伍金井競選連任成立競選總部的大會上，北派新一代年輕幹

部數十人公開燒國民黨黨證，宣布退黨。萬丹北派從此成為民

進黨在地方上的最大盟友。 

 第三個是對抗國民黨。最有名的例子是陳萬富。陳萬富不

接受國民黨的指示，去參選 1982 年台北縣議長選舉。他立即

被以買票罪嫌起訴。 

 我們透過 1994 年省議會副議長選舉和上面所談及的選舉

作比較，來呈顯司法對於國民黨處罰不順從政治人物的重要

性。1994 年楊文欣不接受國民黨的命令，執意參選省議會副議

長。國民黨立即用「司法當黨紀」準備懲處楊家，在沒有足夠

的證據下，下令台中地檢署先羈押楊文欣父親楊天生。此羈押

行動完全是非法，因此偵辦楊文欣賄選案的行動遭到台中地檢

署新一代檢察官的抵制。其中吳文忠檢察官還將此消息傳給媒

體，後來演變為「上上級事件」（受訪者 65，受訪者 66）。上

上級意指當時國民黨黨主席李登輝。楊家沒有因此賄選案在法

律上遇到太多的麻煩，楊文欣的政治前途也沒受到太多阻礙。

缺乏一個可控制的司法體系，國民黨無法有效得處罰反抗或背

叛它的政治菁英。吳文忠說：「檢察官不是鷹犬，主人叫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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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誰，就去咬誰」（商業週刊 1998, 44）。簡而言之，在新一代

檢察官出現和司法獨立改革之後，國民黨無法輕易的控制和使

用司法來達到它的政治目的。 

二、地方政治菁英的斷層 

 侍 從 主 義 經 常 導 致 貪 污 腐 敗 （ Scott 1969; Hutchcroft 

1997）。而可控制的司法是保護這些腐敗政治人物的必要條

件。前調查局副局長高明輝就表示，國民黨對於反對人士的調

查偵辦，遠比對貪污政治人物的調查偵辦來的積極（高明輝 

1995, 241, 251-252）。國民黨將無法有效動員一個較獨立的司

法體系，來保護貪污黑金政治人物。而當貪污黑金政治人物被

起訴之後，很有可能因此退出政治或在選戰中失敗。 

 雖然有獨立改革意識的法官和檢察官仍然不是多數，但他

們確實對地方政治造成根本性的影響。在台中市，如果當時市

長林柏榕沒有被起訴，那麼民進黨籍張溫鷹能否贏得 1997 年

台中市長選舉，還是未知之數。 

 屏東地檢或許是對地方政治造成最大影響的一個地檢

署。他們起訴了屏東市長黃清漢、省議員林淵熙、數位鄉長和

農會總幹事、以及為數更多的政治人物的樁腳，砍斷地方政治

人物的非法資金來源，如電動玩具店、盜採砂石、六合彩、走

私和毒品。對於國民黨更大的打擊是，他們起訴了國民黨極力

培養的，來自屏東政治家族的兩位年輕政治人物：蔡侑展和黃

昌源。42 這些起訴案件造成國民黨在屏東菁英的斷層，無法推

                                                 
42 他們也起訴了民進黨國大代表和縣黨部主委徐炳豐，和高樹鄉黨部主委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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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適當候選人與民進黨競爭。國民黨在 1989 年提名曾永權競

選屏東縣長，在 1997 年再次提名他參選縣長選舉，因為找不

到適當的人才。幾個國民黨有意栽培的政治人物（伍澤元、林

淵熙、黃清漢、蔡侑展和黃昌源）都有官司在身。這些起訴案

件除了伍澤元案之外，都不是法務部下令偵辦，而是有獨立改

革意識的屏東地檢檢察官主動偵辦。 

 這樣的成績來自於這些檢察官自主發展出的協同辦案模

式。過去其他所謂的「協同辦案」，經常是上級干涉下級辦案

的方法。當有檢察官辦到敏感案件，檢察長就會以各種理由，

如案情重大，指派其他檢察官協助辦案。原來承辦檢察官的辦

案主導控制權將降低，因為要約談何人、搜索何地、起訴何人、

以何種罪名起訴，經常必須偵辦該案的檢察官一起共同決定。

但是屏東檢察官之間自主所發展出來的協同辦案強調平等、互

助、協調的原則。雖然台灣其他少數檢察官也有協同辦案的經

驗，但只有當時屏東地檢署的協同辦案最全面性。不過至今這

批檢察官對於民主政治發展的貢獻完全沒得到台灣社會的肯

定。他們和其他少數優秀檢察官一樣，或許是掃除黑金政治最

重要的人物，但也是最被忽略的一群。 

屏東地檢的協同辦案有幾個特色。一、全面性：除了當時

的檢察長和主任檢察官，幾乎所有檢察官都參與。二、高頻率：

幾乎隔幾天就來一次協同辦案。三、自主性：這樣的模式是檢

察官之間發展出來，而不是由上級指示一起協同辦案。四、主

動性：和一些只待在辦公室等移送案件的檢察官成強烈對比的

                                                                                                    
基明。對於此段時期屏東地檢的介紹，請見王金壽 20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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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屏東這些檢察官是到社會各個角落去發掘案件。五、除了

法律之外，沒有政治和行政的考量。 

檢察官之間的協同辦案克服檢察體系人力不足的問題，使

檢察官力量發揮到極致。另外，協同辦案也減少了上級干涉辦

案的機會。如果一個案子只有一個檢察官辦，那麼檢察長要施

壓也較容易。如果一個案子有五個檢察官合辦，那上級要操控

的風險就大增。最後，屏東地檢協同辦案還有一重要功能，它

訓練每個檢察官指揮調度領導的能力。每一個檢察官都有機會

主導一個案子，領導協調其他檢察官及指揮調度檢調人員。這

樣的訓練正是台灣法學教育和司法訓練所課程所最缺乏的。 

三、選舉中司法保護的喪失 

 在戒嚴時期，地方法院院長和檢察長經常是國民黨「候選

人資格審查會」和「競選輔導會報」的委員（中國國民黨台北

市 委 員 會 編  1957; 中 國 國 民 黨 台 灣 省 花 蓮 縣 委 員 會 編 

1957）。在更重要的選舉中，國民黨甚至要求最高法院檢察署

檢察長參加國民黨中央指導小組（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一

組編 1970）。在新一代檢察官出現之前，樁腳和政治人物根本

不怕買票被抓（受訪者 1，受訪者 7）。國民黨在戒嚴時期，很

少准許檢察官追查賄選。一名檢察官調查一件賄選案，在連查

五人之後，準備約談國民黨候選人之時，被他的檢察長所阻擋

（受訪者 116）。而曾任檢察官的黃主文也表示，曾經有檢察官

直接跟國民黨縣黨部主委報告，有人檢舉賄選（黃宗樂編 1997, 

401-402）。檢調單位的不作為，變成選舉時，國民黨和地方政

治人物買票機器的保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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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和地方派系選舉機器是透過買票才能順利運作。43  

買票與否的影響不只是選民是否有收到買票錢，更重要的是，

它影響了整個選舉機器的動員過程。1993 年國民黨的一位輔選

幹部道出國民黨選舉機器動員的關鍵：「動員就是佈置買票系

統」。如果一開始就決定買票，在尋找、動員樁腳時就會經過

篩選，這些被動員的樁腳在心理上也相當清楚就是要負責買

票。等到買票責任區分配之後，樁腳很清楚知道他要負責買

票、動員的就是那些特定的、和他有強烈社會關係的少數選

民。同時，買票也可以作為回報選情和樁腳動員情況的機制，

如果一名樁腳沒有拜訪他所負責的選民或向這選民買票，後援

會幹部在拜訪一般選民時相當可能知道這情況並進一步採取

補救措施。簡而言之，樁腳將會很清楚他的選舉動員角色和責

任分配區。相反的，國民黨或是地方派系決定不買票時，一切

動員過程就不同了。第一個出現的問題就是「誰是樁腳？」樁

腳的任務就是要買票和動員選民。樁腳的重要性在於拜訪選

民、拉票與回報選民反應，以及透過動員樁腳與選民之間的社

會關係，使得動員選民及買票的效果達到最大。如今在不買票

的情況下，這些在樁腳名單上的人或是參加樁腳會議的人，並

不一定認為自己就是樁腳，也不知道自己的選舉動員責任為

何。其次，在沒買票之下，樁腳不會分配選民名單，樁腳無法

確定他們的責任區是那些特定選民。在沒有分配樁腳動員責任

區之下，國民黨或地方派系也無法有效監督樁腳是否真的去動

員選民。簡而言之，在沒有買票的情況下，國民黨並沒有篩選

這些樁腳、樁腳也沒有認知自己的動員角色和責任、而樁腳與

                                                 
43 關於選舉機器買票與否的比較研究，請見王金壽 200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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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的關係也不清楚，這一連串的動員過程才是導致選舉機器

動員失敗的主因。買票對於國民黨和地方派系的選舉機器就好

像是引擎的汽油和潤滑油一樣，少了買票，國民黨的選舉機器

就無法有效運轉。 

當檢察官開始調查賄選時，買票機器缺少了司法體系的保

護，將很難有效的運作。在 1995 年某縣市最有權力的一位立

委，尋求連任時，原本預計要花六億元全面買票，但在檢察官

全力查賄之下，買票的錢前金加後謝只有送出一億兩千萬。這

名候選人上一屆還獲得五萬多選票，此屆只得兩萬多票。他也

從此開始在地方政壇走下坡，在下一屆更是不敢競選區域立委

尋求連任（受訪者 115）。 

 對國民黨最大打擊是在 2000 年失去政權之後，也失去對

檢察體系的控制。在 2001 選舉時，民進黨政府大規模的宣傳

反賄選，傳達兩個訊息：一、民進黨政府會認真抓賄選；二、

賄選坐牢的通常是樁腳而不是候選人。這兩個訊息造成許多樁

腳的恐慌，並且不願意再幫候選人買票（受訪者 1，受訪者 51）。

一些競選幹部甚至不敢舉行樁腳會議和用電話討論選情。 

 但是台灣的檢察體系人力和物力資源相當有限，無法監視

和調查所有候選人的競選活動。在該次選舉中，被檢察體系監

視的候選人大部分是國民黨籍，這理由相當簡單，他們「前科」

較多（受訪者 61，受訪者 66，受訪者 68）。如果候選人被這些

檢調單位盯上，他的買票機器很難有效運作。在南部某一縣

市，兩名事前相當看好的候選人，因為被檢調單位監視，而無

法有效建立買票機器，因而落選。在中部，某一國民黨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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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送出超過 80%買票的金錢（受訪者 66）。這些檢察官限於

人力物力，只能嚇阻和妨礙少數候選人成功的建立買票機器，

而無法全面掃除買票。在上面提及的南部縣市，所有當選候選

人，除了一位之外，不分黨籍都有買票。要更徹底和全面性防

止買票，靠少數檢察官的努力是還不夠，必須改善檢察體系的

人力、物力資源，才有可能進一步的發展。 

捌、討論 

本論文最主要的貢獻在於，以司法獨立改革這個變項，來

解釋台灣侍從主義在民主化之後激烈變化的現象。在理論上，

筆者論證暴力是侍從主義關係一個相當重要的機制，恩主為了

維持侍從的政治效忠和防止它的叛逃，必須有一套控制和處罰

機制。而這個暴力機制是被過去侍從主義研究和地方派系研究

忽略了。司法是當代侍從主義中，恩主經常使用的的暴力手段

之一。因此只要司法獨立有實質的進展，那麼恩主可以動員的

暴力手段將減少。 

接著，我們討論至今已經有實質進展，但較為學界和社會

大眾所不注意的司法改革的歷史過程，和它對國民黨侍從體系

的衝擊。我們指出，司法獨立改革對國民黨的侍從體系造成，

無法有效處罰叛逃的地方政治菁英、地方政治菁英的中斷以及

喪失對於買票機器的保護。除了這三個直接的政治效應，司法

獨立也間接促成「黑金政治議題」的興起。黑金政治人物的被

起訴和判刑，幫助社會大眾瞭解黑金政治問題的嚴重性，以及

釐清誰該替這問題負責，也間接污損國民黨的政黨形象（Wang  

2004, chapter 7）。這也迫使國民黨，因為使用侍從主義作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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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動員和控制的手段，而付出一定的政治代價。 

本文另一個間接的貢獻，在於指出過去十年來台灣司法獨

立改革的顯著進展。政治司法化不僅只是發生在台灣，而是一

全球性的現象（Tate and Vallinder 1995; Sweet 2000; Guarneri 

and Pederzoli 2002; Hirschl 2004）。台灣司法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直到 2004 總統大選選舉官司才得到全面的關注，但是一般社

會大眾和許多政治人物對於現今司法體制的理解，還停留在戒

嚴時期的印象。學界對於司法實證研究的缺乏，是某種程度導

致這種刻板印象繼續存在的原因之一。本文雖然沒有直接探討

導致司法獨立改革的因素和社會條件，但透過歷史事件的描

述，我們可以清楚的觀察到台灣的司法體系在司法獨立面向

上，是有相當實質的進展，同時也在台灣的政治社會中發生一

定的影響力。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必須指出，台灣的司法改革

仍是一個尚未完成的志業。 

 國民黨在這一波司法獨立改革中喪失的，不僅是對司法體

系的控制，也喪失控制司法改革議題設定的能力。1995 年，一

群有司法改革意識的律師、學者和社會運動者，集結成立「民

間司法改革基金會」。此基金會的目的是改革台灣司法朝向「反

貪污、反干涉、反草率、建立值得人民信賴的司法」。他們的

工作包括法律研修、觀察監督和教育推廣等。 

 雖然民間司法改革基金會，不像體制內的基層法官和檢察

官，對於司法獨立改革有直接重大的影響，但它卻有許多其他

重要的貢獻。首先，司改會成立之後幾乎主導台灣司改的議

題，例如它是「全國司改會議」的主要推動者之一。許多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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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法案是由司改會提出推動。其次，司改會強調不僅要建

立一個獨立，但也是有責任可監督的司法體制（受訪者 126），

它強調司法人員該向一個民主社會，而不是向任何政黨負責。

它的教育推廣不只限於一般社會大眾，也包含了司法人員。 

 雖然台灣的司法獨立有實質的進展，但它離一個完整健全

體制還有相當大的距離。司法獨立只是司法改革的其中議題之

一（Unger 2002），它也只是司法帶動社會變遷一個必要但卻不

是充分條件（Rosenberg 1991），而且不是所有人（連法官也是）

都珍惜它和體認它的重要性（Fiss 1993, 57）。台灣司法體制至

少還有幾個重大缺失有待改革。首先，台灣司法體制內人員並

沒有多大的變化，大部分位居司法體制重要位置者，還是在威

權體制下受訓練被提拔的人。參與司法改革的法官和檢察官，

還沒在司法體制內負責關鍵性職位。雖然改革派法官逐漸在法

院體系扮演較重要的角色，但是改革派檢察官的命運似乎沒有

因為政黨輪替受影響，受民進黨重用的檢察官還是過去國民黨

所控制和重用的人。其次，至今台灣還缺乏一套司法體系受監

督的制度，司法獨立和偵察不公開，變成部分司法人員逃避民

主監督的藉口，「沒有監督之下，司法獨立將導致司法暴政」

（Friedrich 1950, 110）。台灣法院的人事升遷調動和懲處制度

（也就是人審會的運作），幾乎不受民主政治的介入和監督，

人審會完全沒有政治部門（行政權和立法權）的代表。44

                                                 
44 就筆者所知，很少有民主國家的司法制度像台灣一樣採取如此極大化、缺

乏民主監督的獨立制度：法官的任命相當簡單且具有終身職，而其升遷、調

動等幾乎不受民主政治的影響。日本個案，見Ramseyer and Rasmusen 2003;
一些歐陸國家和美國的個案，請參考Guarnieri and Pederzoli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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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司法獨立改革不是一個直線發展的過程，檢察體制

的改革似乎最近幾年沒有太大實質進展。在 1998 年檢改會參

與檢審會委員選舉之後，檢審會可作為保護有改革意識檢察官

的機制。但是檢改會重要成員在 2000 年之後，投入特偵組、

站在辦案的第一線之後，對於檢察制度改革的推動似乎無重大

進展。現在檢審會已無法作為保護改革檢察官的地方了。對於

推動檢察改革和辦案掃除黑金之間，改革派檢察官應該重新檢

討他們的路線和策略。 

「司法獨立如何可能？」是司法政治研究中一個關鍵性問

題。司法獨立不是靠憲法宣示或法律條文就可以完成。到底是

在怎樣的政治和社會力之下，一個獨立的司法制度才能完成？

其中一個理論是：控制司法但是有遠見的統治者自動地放棄對

司法的控制。但是為何統治者要自願放棄這個權力？這來自於

統治者的「遠見」：統治者如果意想到在未來他可能失去政權，

而為了不讓擊敗他的新統治者利用司法來打擊迫害他，那麼較

保險的作法是，自己先放棄對司法的控制（Magalhaes 1999; 

Ramseyer and Rasmusen 2003; Stephenson 2003）。許多人原本預

期台灣的 2000 年政黨輪替，將替台灣的司法改革帶入下一個

階段。但是，如果政治人物或政黨，沒有遠見而心中只有當下

所擁有的權力，或是追求「長期執政」，那麼一個失控的司法

體制，對於任何統治政權將會是一個永遠潛在的威脅。政黨輪

替對於司法體制所帶來的影響，是一個當前急迫的研究課題。 

在威權統治時期，國民黨使用司法去控制和保護它的地方

政治菁英。自從基層法官和檢察官自司法體制內部開始改革之

後，國民黨無法再輕易的使用司法來達到它的政治目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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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可控制的司法，國民黨不僅無法維持它的侍從主義組織，

也無法保護它地方政治菁英的非法活動。台灣的司法改革是台

灣社會改革中最晚開始的，但它對國民黨侍從主義的衝擊絕對

不是最小的。  

 
（收件：2005 年 8 月 31 日，最後修正寄回：2005 年 11 月 8 日，接

受：2005 年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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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judicial independent 
reform in the process of the breakdown of the Taiwanese clientelist 
system.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decrease of coercion diminishes the 
ability of the authoritarian party to control and protect its brokers or local 
politicians. Democratization decreases the role of coercion in politics. 
The patrons cannot easily use coercion or the legal system to punish their 
brokers and clients any more after democratization. Without facing the 
threat of serious punishment, brokers and clients can easily defect from 
their patrons, challenge their authority, or demand more resources from 
their patrons. In the meantime, the patrons cannot easily use the judiciary 
to protect brokers’ and clients’ illegal activities. A more independent 
judiciary has had three effects politically on KMT clientelism. First, the 
KMT could not easily control and punish its maverick clientelist elites. 
Second, the corrupt clientelist elites’ prosecutions and subsequent 
verdicts caused the discontinuity of KMT local elites. Third, it became 
more difficult for the KMT to use a more independent judiciary to protect 
their clientelist elites’ vote-buying in elections. Without judicial 
protection, the KMT political machine could not function well.    

Keywords: clientelism, judicial independence, judicial reform, local 
faction, KMT 


